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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租热线:0595-27551111
地址：泉州台商投资区滨湖南路中熙产业园（离高速出口约3公里）

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专业化、规模化、产业聚集

（酒店、KTV同步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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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假期，不少人在朋友圈“刷屏”分
享。然而，过度分享可能会带来隐私泄露的
风险。

1.不晒车票、机票、钥匙、车牌等。
2.不晒身份证、护照、结婚证等证件。
3.不晒银行卡号和密码。
4.不晒位置信息。
5.不晒开箱视频。
6.不晒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姓名。
7.不晒他人隐私信息。
8.不晒未经证实信息。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增强个人信息安全

保护意识，不随意向不特定人群分享个人照
片、视频，对一些公共场所、手机应用提出的
人脸信息采集要求，持谨慎态度

N央视新闻 国家应急广播

近年来，用刷脸来识别个人信息的
技术应用日益广泛，从小区门禁、酒店登
记，到交通出行、金融支付，在经济社会
的各个领域几乎都能见到“刷脸”技术的
运用场景。然而便捷的背后，也隐藏着
不容忽视的隐忧。

为了规范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保
护个人信息安全，今年3月21日，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公安部联合发布《人
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该《办法》于6月1日起正式
施行。《办法》明确实现相同目的或者达
到同等业务要求，存在其他非人脸识别
技术方式的，不得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
唯一验证方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
办理业务、提升服务质量等为由，误导、
欺诈、胁迫个人接受人脸识别技术验证
个人身份。

人脸信息具有唯一性和终身性，一旦泄
露，无法像密码那样更改，危害更为持久和严
重。而人脸识别技术作为一种生物特征识别
技术，具有其独特的安全风险。6月1日起正
式施行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
法》，是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公安部联
合发布的，共计 20条，将为个人人脸信息的
安全应用提供多方位的监管。除此之外，我
们每个人又该如何强化保护个人信息的意识
呢？

专家提示，人脸信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
使用，将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极大
危害，甚至还可能威胁公共安全。

专家表示，为了防止人脸信息被非法采
集使用，个人需强化人脸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不随意向不特定人群分享个人照片、视频，并
对一些公共场所、手机应用提出的人脸信息
采集要求保持谨慎态度。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
心主任何波介绍，在分享含有人脸信息的照
片、视频的时候，要采取相关举措，比如限制
分享范围。从应用层面，需要设置手机设备
APP的权限，定期检查它的隐私设置，同时尽
量从官方渠道下载APP。

去年，上海的一家健身房在更衣室设置刷脸开启柜
门装置而遭到消费者投诉，由于此前没有具体明确的条
例支持，健身房并未拆下摄像头，最终消费者将健身房
告上了法庭。

此后，上海开展消费领域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专项执
法行动，明确提出公共场所“不刷脸为原则、刷脸为例
外”的攻坚目标，针对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刷脸”问题，全
市600余家商超门店、6300余家酒店、1200余个游泳馆及
健身场所、2900余个公共厕所已完成“强制性”“滥用化”
刷脸的自查整改。

公共场所采集人脸信息有何要求呢？针对这一问
题，《办法》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应当为
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依法合理确定人脸信息采集区
域，并设置显著提示标识。

此外，《办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宾馆客
房、公共浴室、公共更衣室、公共卫生间等公共场所中的
私密空间内部安装人脸识别设备。

前段时间，一位眼球缺失的盲人在营业厅办卡被要
求眨眼刷脸的遭遇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关注。据
介绍，当事的盲人今年80岁，出生仅8个月，眼部就出现
异常，眼球缺失，双眼无法睁开，从此成了盲人。而在事
发当天，当事人虽未携带残疾证，但眼部残疾的状况肉
眼可辨。

对于营业厅以无法通过人脸识别为由不能办卡的
做法，当事人提出了疑问：明明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
了现场，工作人员肉眼也能确认“人证相符”，为何非要
依赖软件识别不可呢？

当您遭遇类似的“强制刷脸”情况时应该如何应
对？进小区不想刷脸怎么办？

《办法》针对类似的“强制刷脸”场景，特别是针对残
疾人群体、老年人的人脸识别作出了新的规范。《办法》
规定：实现相同目的或者达到同等业务要求，存在其他
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的，不得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
验证方式。若个人不同意通过人脸信息进行身份验证，
应当为其提供其他合理且便捷的身份验证方式。

刘晓春举例介绍：“通常机场、高铁站都会有刷脸的
机器，大部分人会刷脸进去，但如果有人不想刷脸，那么
就需开辟一个人工通道，且这个通道不能太烦琐。”

专家介绍，实践中，一些盲人、人脸烧伤患者、阿尔
茨海默病患者等，都是在“刷脸”过程中面临困难的群
体，为保护这些特殊群体合法权益，《办法》规定：处理残
疾人、老年人人脸信息时，必须符合无障碍环境建设相
关规定，并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因此，对于违法违规处理人脸信息的行为，任何组
织、个人都有权向网信部门、公安部门等相关部门进行
投诉、举报。同时，《办法》要求相关部门在收到投诉、举
报后要依法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举报
人。

对于如此敏感的人脸信息，采集前
应该如何征得个人同意，相关个人和组
织又该如何存储、使用、转移和删除呢？

《办法》规定，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
脸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在充分知情的
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的单独同意。基
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个人有权
撤回同意，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便
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
究中心主任刘晓春举例介绍：“比如，我们
现在同意小区采集人脸，但如果有一天我
们认为这个行为存在风险，觉得个人信息
有泄露的可能，甚至怀疑小区没有做好人
脸信息的保护。这时，就可以要求小区
（或单位）提供另外的进出方式，并且可以
要求撤回原来的人脸识别同意。”

《办法》延续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思
路，针对存储数量达到 10万人的个人信
息处理者，设置备案要求，即应在30个工
作日内向所在地省级以上网信部门履行
备案手续，并提交相
关材料。对于终止应
用人脸识别技术的，
应当在终止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办理
注销备案手续，并依
法处理人脸信息。

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
有权撤回同意

遭遇“强制刷脸”时
该如何应对？

对索取个人照片、视频以及
APP采集人脸信息等保持谨慎

哪些内容不能随便晒？

公共场所采集人脸信息有何要求？


